附件2

第八届中国—欧盟电影节
“共生与可持续发展”国际传播特别单元
征片活动方案

1、 主办单位
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
中国—欧盟电影节组委会
2、 活动主题
共生与可持续发展
三、征集时间
2026年6月5日至2026年8月5日
四、征集对象
国内国际生态环境影视作品出品、制作机构及主创团队等，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地方政府及关联生态环境、宣传、文旅、国际传播机构；
（二）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责任相关部门；
（三）高校、科研机构及相关教育机构及团队；
（四）公益组织、社会机构及公共文化机构；
（五）媒体机构、融媒体中心、国际传播中心；
（六）其他具备专业创作能力的独立创作者或团队。
五、征集方向
申报作品应围绕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主题展开，重点主题方向包括：
（1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、生物多样性保护
聚焦地球生命网络的珍贵瞬间，通过影像揭示物种、栖息地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微妙平衡。鼓励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，唤醒公众对万物共生的敬畏与守护。
（2） 城市可持续、循环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
镜头对准城市中的绿色变革，展现低碳出行、节能建筑、循环利用等生活化实践。用故事呈现社区、学校、园区等城市单元如何凝聚共识，将可持续理念转化为可复制的日常行动。围绕城市生态治理、绿色空间、文化与自然共生、公共生活、城市品牌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展开的影像作品。
（3） 企业ESG实践、生态产业发展与环境社会责任
关注企业在环境、社会与治理维度的真实行动，从清洁生产到公平运营。通过影像传递负责任的商业创新，见证绿色经济如何驱动社会向善发展。呈现企业绿色转型、ESG实践、社会责任、可持续供应链、绿色技术或公益实践的影像作品。
（4） 公众参与、绿色生活与公益传播
捕捉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和践行绿色生活的案例，记录公众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化瞬间，突出跨界协作与创意解决方案，展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活力。
（5） 乡村生态保护、自然资源利用与绿色转型
聚焦乡村地区的自然资产与生态智慧，反映传统农耕、水土保持、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实践。呈现乡村如何在保护中寻求发展，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互惠的绿色转型之路。
（6）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及实践
聚焦生态环境科研攻关、技术创新成果及实践应用，如污染治理技术、生态修复方法、清洁能源应用、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及低碳循环模式，展示各主体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的探索实践或思考。
（7） 青年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影像表达
由青年创作者主导，以敏锐观察和新锐语言诠释可持续议题。无论是批判还是愿景，鼓励展现青年人对未来地球的思考与行动力。
（8） 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相关的生态影像内容
围绕17个SDGs中的目标展开，用纪实、动画或实验影像回应贫困、平等、气候行动等全球挑战。强调本地实践与全球环境治理议程的链接，传递可落地、可衡量的改变信号。
四、 作品类型
（一） 纪录片及纪实影像
以真实人物、事件、项目或社会实践为基础，呈现生态文明、绿色发展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城市治理、企业ESG、公益行动等内容的影像作品。
（二） 短视频作品
内容独立完整、表达清晰，适合在海外社交媒体、公共传播平台及展映交流场景中呈现的短视频作品。
（三） 微短剧作品
以连续叙事或单集故事形式，围绕环境保护、绿色生活、社会协同、青年参与等主题进行创作的微短剧作品。
（四） 动画与数字艺术作品
通过动画、数字影像、视觉艺术、新媒体影像等形式呈现可持续发展主题的作品。
五、奖项与成果设置
本单元设置作品奖和综合奖两类成果。
（一） 中欧生态光影传播奖（作品奖）
作品奖面向具体影像作品设置，拟包括：
1.城市与绿色发展传播奖
2.生态治理与技术创新传播奖 
3.低碳与气候变化传播奖 
4.自然共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传播奖
5.绿色生活与公众参与传播奖
6.生态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传播奖
7.国际合作与环境传播奖
8.青年可持续发展影像传播奖
9.评委会特别推荐奖
（二） 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（综合奖）
综合奖面向地方政府部门、企业、媒体、高校及相关实践项目或机构、团队设置，重点评价相关主体在可持续发展主题内容组织、传播实践、公共参与和国际展示方面形成的综合成果，拟包括：
1. 生物多样性保护传播特别贡献奖
2. 城市可持续发展传播特别贡献奖
3. 企业ESG实践传播特别贡献奖
4. 环保公益与社会创新传播特别贡献奖
5. 高校与青年可持续发展传播特别贡献奖
6. 绿色发展媒体融合传播特别贡献奖
7.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传播特别贡献奖
8、共生与可持续单元特别贡献奖
具体奖项数量将根据申报情况、作品质量及评审结果确定。组委会将保留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对奖项设置进行适度调整的权利。
六、投稿要求
（一） 内容要求
作品内容应遵循基本公共伦理，不涉及色情、暴力、种族歧视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共秩序的内容。作品应主题明确、内容真实、表达完整，具备在国际公共文化空间中展示和交流的适配性。
（二） 投稿数量
以机构为主体投稿的，原则上报送作品不超过10部；以个人为主体投稿的，原则上报送作品不超过3部；系列或栏目类作品可提交3部代表作品。
（三） 作品时长
纪录片及纪实影像：原则上不短于5分钟，总时长不超过120分钟，可为单集或系列作品；
短视频作品：单集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，如为系列，总时长不超过30分钟；
微短剧作品：单集原则上不超过10分钟，系列总时长不超过300分钟；
动画与数字艺术作品：时长不限。
（四） 技术规格
视频格式：MP4／MOV；
编码格式：H.264 或 ProRes；
分辨率：不低于1080p，4K摄制为佳；
帧率：24fps或25fps，全片保持一致；
音频格式：AAC／PCM，立体声，48kHz。
（五） 字幕要求
所有非英文对白作品须提供英文字幕，建议同时提供法文或荷文字幕。字幕可提供SRT文件或内嵌字幕版本。
七、申报方式和材料要求
申报单位或创作者请将作品和报名表发送至中国—欧盟电影节官方邮箱：info＠eucnff.com。
邮件标题格式：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申报】申报单位／个人名称＋作品名称。如邮件附件较大，请提供长期有效的云端下载链接，并确保链接可正常访问。作品应附上“第八届中国—欧盟电影节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传播特别单元报名表”（见附件）。
八、作品评审
（一）评审团组成
本单元评审团将由生态环境传播、国际传播、影像创作、纪录片制作、国际公共文化交流、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国内和国际专家组成。
（二）评审主要维度
评审工作将主要关注作品的环保主题契合度、内容真实性与案例价值、国际表达清晰度、影像语言和叙事结构完整性、公共交流价值和成果转化与传播应用价值等维度。
九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作品征集：2026年6月5日至8月5日；
（二）作品评审和公布：2026年8月6日至8月中下旬；
（三）国内成果发布暨交流活动：2026年8月下旬，举办城市待定；
（四）日内瓦、比利时、法国、北马其顿等主题会议/展映交流活动：2026年9月至10月。
十、 版权与授权说明
（一） 投稿作品须为原创作品，或投稿方已依法取得作品的完整版权及对外展示授权。
（二） 投稿方确认其依法拥有作品在中国及海外进行展映、交流、展示及传播的合法权利。
（三） 投稿即视为投稿方同意，在非商业前提下，授权本单元及中国—欧盟电影节将作品用于评审、展映、交流、成果展示、官方宣传、媒体发布及相关公共传播场景。
（四） 中国—欧盟电影节不对投稿作品进行商业性开发或商业转授权，作品完整版权仍归投稿方所有。
（五） 如作品涉及第三方肖像权、音乐版权、素材版权、机构授权、数据资料或其他权利事项，投稿方应自行确保授权完整合法。
十一、 活动咨询
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
刘汝琪 010-84665677   18311047067
中国—欧盟电影节组委会
官方网站：www.eucnff.com
袁梦倩 010-65237207    15901375706

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
   中国—欧盟电影节
2026年6月3日

	附件

	第八届中国—欧盟电影节
“共生与可持续发展”国际传播特别单元
报名表

	项目
	内容

	1.作品基本信息
	

	作品名称
（中/英）
	

	投稿主题类别
	□城市与绿色可持续发展
□生态治理与技术创新
□低碳与气候变化
□自然共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
□绿色生活与公众参与
□生态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
□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传播
□ 青年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影像表达
□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影像

	作品时长
	

	拍摄完成时间
	

	是否申报综合奖
	□ 是（需补充第8项材料） □ 否

	2.完整作品文件或长期有效云端下载链接
	链接：
提取码：
有效期至：

	3. 作品简介
（中英双语）
	中文简介（不超过300字）：

英文简介（English version, within 300 words）：

	4.申报主体信息
	申报类型：□ 个人 □ 团体/机构
姓名/团体名称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电子邮箱：
通讯地址：

	5.导演或主创
人员简介
	导演姓名：
主创团队简介（可另附页）：

	6.剧照、海报、工作照等
宣传素材
	请列出提交素材清单：
□ 剧照 张
□ 海报 张
□ 工作照 张
□ 其他（如预告片等）

	7.版权及授权
确认材料
	请附上版权声明或授权书扫描件（示例：本人/本单位保证对投稿作品拥有完整版权，同意电影节主办方在宣传、展映等非商业活动中使用片段及素材）。
□ 已附

	8.综合奖
补充材料
（仅申报综合奖时填写，可另附）
	□ 项目介绍
□ 案例说明
□ 成果证明（如数据、报告）
□ 媒体报道（链接或截图）
□ 传播截图
□ 活动照片
□ 项目数据（如参与人数、减排量等）

	声明与签名
	本人/本单位确认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并遵守电影节评审规则。
签名/盖章：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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